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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
承辦人：約僱稽查員 蔡婉君
電話：03-3340935分機2171
傳真：03-3373605
電子信箱：1001430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桃衛疾字第11400609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430303I_1140060963_ATTACH1.pdf、

376430303I_1140060963_ATTACH2.pdf、376430303I_1140060963_ATTACH3.
xlsx)

主旨：為維護教職員工生的健康及落實校園結核病防治，建請貴

局（校）轉請各級學校協助體檢胸部X光異常者追蹤與及

早轉 介就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3年9月23日疾管慢字第

1130300697號函暨「在學學生/新生/教職員工定期體檢胸

部Ｘ光異常追蹤流程」辦理。

二、適逢開學之際，請貴局（校）惠予提醒各級學校，若學生

之新生體檢及教職員工生之定期體檢胸部X光結果，有與結

核病相關異常者，請將名單及追蹤複檢情形，通知本局或

學校所在地轄區衛生所，俾利後續防疫作為之進行。前揭

異常追蹤流程摘述如下：

(一)學校接獲在學學生/新生/教職員體檢胸部X光報告與結核

病相關異常者，需立即通知受檢者於2週內就醫複診或轉

介治療，並同步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通報校安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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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。

(二)學校接獲體檢報告一個月內將複診結果回報當地衛生主

管機關，若發現已報備衛生單位之體檢異常者，未依規

定複診追蹤者，請校方持續協助勸導至完成複檢追蹤，

如有必要可向衛生單位請求協助。

三、另鑒於外籍學生來臺就學人數日益增加，過去曾有數起校

園聚集事件涉及外籍學生疫情，爰建請貴局（校）加強來

自結核病高負擔國家學生之體檢管理及異常追蹤，以避免

延遲就醫診斷及治療，以致造成校園結核病傳播，引起後

續非必要之媒體事件。

四、檢附胸部Ｘ光異常追蹤流程（如附件1）、高負擔國家清單

（如附件2）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暨所聯絡電話（如附件

3）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本市大專院校
副本：桃園市各區衛生所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2


